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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经信科技〔2020〕9 号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关于开展 2020年度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重点

实验室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经济信息委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

开区经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动企业研发机构建设，不断完善产业创新体系，

按照《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重点实验室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渝经信

发〔2015〕19 号）有关规定，现组织开展 2020 年度重庆市工业

和信息化重点实验室（以下简称“重点实验室”）申报和认定工作，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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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认定基本条件

重点实验室主要依托具有行业技术创新优势的企业（以下简

称依托单位）进行建设和管理，实行人财物相对独立的管理机制，

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依托单位必须在市内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（二）有明确的建设发展规划，研究方向符合全市产业技术

发展战略目标，有比较充足的科研经费，管理制度健全，运行良

好；

（三）具备良好的实验场所（实验室相对集中，面积原则上

不低于 1000 平方米），拥有与研究方向相匹配的科学研究试验设

备、仪器装备及配套设施等（其中仪器设备原值一般不低于 1000

万元）；

（四）拥有技术水平高、组织能力强、在本研究领域具有一

定知名度的技术带头人和一支研发能力强、年龄与知识结构较为

合理的研究开发团队；

（五）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在本市或行业内领先，取得过较

高水平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成果和较好的经济效益，有培养高级

研发人才的能力，具备承担省部级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的能力和条

件；

（六）依托单位应拥有市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、工程技术

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，且具有跟踪相关领域新技术、支撑开发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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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领先技术的能力；

（七）依托单位对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转化及

应用推广能力。

二、申报领域

符合《2020 年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重点实验室重点申报领

域》（见附件 1）相关范围。

三、申报认定程序

1.符合重点实验室申报认定条件的，申报单位须如实填写

《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重点实验室申报书》（见附件 2）并提供

相关证明材料等（见附件 3），将申报材料一式一份装订成册，

加盖依托单位公章，经主管部门初审通过后，于 6 月 20 日前将

申报纸质资料（含光盘）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委政务服务大厅；

2.市经济信息委会同市财政局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

对申报材料进行资料评审、答辩评审及现场核查；

3.根据专家评审意见，择优确定重点实验室认定建议名单，

向社会公示，对经公示无异议的重点实验室，市经济信息委会和

市财政局联合下达认定名单并授牌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各申报单位及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申报材料的上

报和审查工作。申报单位须对所上报的资料和数据负责，确保材

料的齐全和真实性。对弄虚作假的，取消其认定资格，两年内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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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再申报认定。

联系人：市经信委科技处 彭 峰 63899871

王 亚 63895632

政务服务大厅 方 媛 63897953

政务服务大厅地址：重庆市两江新区云杉南路 12 号

附件：1.2020年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重点实验室重点申报领域

2.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重点实验室申报书

3.企业需提供的相关材料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20 年 4 月 22 日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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